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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ST 生化    公告编号：2017-098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61,621,06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61%；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7年11月14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公司资本公积中的6,089.4108万元向股权分置改革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每10股流通股股东获得转增6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

股获非流通股股东付出2.426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07年12月24日召开的三九宜工生

化股份有限公司（即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 

2012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特别承诺事项优化履行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1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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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1、截止目前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履

行法定承诺,即所持非流通

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在前项规定期

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

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

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已切实履行承诺，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

内未减持其持有的股票。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

后分阶段收购公司持有的

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

司 65.216%的股权。 

已切实履行承诺，2016年 11 月 29日，

公司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振兴

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振兴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之

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公

司 2016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生

效。至 2017年 6 月 19 日，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已全部支付完毕相关股权的转

让款；2017 年 9 月 5 日，振兴电业

65.216%股权转让事项已在河津市工商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

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协议书》，协议规定：由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承接公

司对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的担保，如未承接对

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的担保而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由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已切实履行承诺，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收到农业银行上海虹口支行出具

的《解除担保责任通知书》，具体内容

如下：贵公司担保的上海唯科 8000 万

元贷款[借款合同号：（沪虹）农银借字

（2003）第 3067 号],已由借款人归还

了全部贷款本息；至此，贵公司（沪虹）

农银保字（2003）第 3067 号担保合同

项下的贷款已全部还清，上述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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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 解除。 截至目前，公司对上海唯科的

银行借款担保责任全部解除。 

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

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协议书》，协议规定：由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承接公

司对三九集团昆明白马制

药有限公司的担保，如未承

接对三九集团昆明白马制

药有限公司的担保而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由振兴集团

有限公司赔偿。 

正在履行中。该笔担保为昆明白马所欠

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建设银行昆明

南站新村分理处及中国银行云南省分

行三家银行的债务担保。截至目前，所

欠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建设银行昆

明南站新村分理处的债务已偿还完毕；

所欠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的债务本金

4000 万元已偿还完毕，尚余利息未清

偿。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

司董、监、高拟于 2017 年 5

月 11日起未来 12个月内增

持公司股票。增持价格 50

元/股以内，合计增持金额

不低于 1,000 万元。 

正常履行中。截至目前，振兴集团暂未

增持；本公司董、监、高及骨干人员增

持了公司部分股票，详情见公告：

2017-018、2017-019。 

2、股改承诺变更情况 

2007年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振兴集团”）曾承诺：在股改方案完成之日起四个月之内启动将集团旗下的

拥有电解铝资产的控股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91.6%的股权和山西振兴集团

电业有限公司24.784%的股权及煤炭资产以定向增发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的有关工

作，且因此而新增持有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振兴集团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 

后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承诺注入的资产相继出现持续亏

损、停产、煤炭资源整合等事项导致原承诺的履行将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导致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未能及时完成。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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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尽快解决振兴集团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资产注入承诺事项的问题，公司于

2012年12月17日召开了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特别承诺事项优化履行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振兴集团对原承诺事项进

行优化，承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分阶段收购公司持有的山西振兴集团电业

有限公司65.216%的股权。具体收购步骤为，公司股改完成后4个月内，山西振兴集

团启动收购公司持有的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28.216%股份的工作（即将相关议

案，包括评估报告等材料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首次股权收购之工商变更

登记完成后一年内实施完成对剩余37%股权的收购工作。 

截至目前，上述优化后的承诺已履行完毕， 2016年11月29日，公司与振兴集团

签署了《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

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经公司2016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生效。

至2017年6月19日，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已全部支付完毕相关股权的转让款；2017年9

月5日，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65.216%股权转让事项已在河津市工商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7年11月14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61,621,0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61%；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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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振兴集团有

限公司 
61,621,064 61,621,064 22.61% 61,621,064 

 

合计 61,621,064 61,621,064 22.61% 61,621,064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71,511,305 26.24% -61,621,064 9,890,241 3.63%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132,000 0.05%  132,000 0.05%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70,444,920 25.84% -61,621,064 8,823,856 3.24% 

4、境内自然人持股 907,460 0.33%  907,460 0.33%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26,925 0.01%  26,925 0.01%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71,511,305 26.24% -61,621,064 9,890,241 3.6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201,066,294 73.76% +61,621,064 262,687,358 96.37% 

1．人民币普通股 201,066,294 73.76% +61,621,064 262,687,358 96.37%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201,066,294 73.76% +61,621,064 262,687,358 96.37% 

三、股份总数 272,577,599  100.00%  272,577,599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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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1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61,621,064 22.61 0 0 61,621,064 22.61  

 合计 61,621,064 22.61 0 0 61,621,064 22.61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14年1月29日 4 876,800 0.32 

2 2014年4月2日 8 15,541,380 5.70 

3 2014年8月5日 5 2,740,000 1.01 

4 2015年4月28日 7 240,000 0.09 

5 2016年1月28日 23 5,549,656 2.04 

6 2016年9月26日 1 860,000 0.31 

7 2017年4月13日 2565 12,165,215 4.46 

8 2017年7月6日 35 735,880 0.27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振兴

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部分股份限售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持有的上述有限售条件股

份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满足。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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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相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暂无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

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5%及以上。 

公司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未

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

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及以上的，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

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在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时，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

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情况 

 是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

担保情况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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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是     否；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